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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

2019 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

 

【学校简介】 

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，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，坐落于风

景秀丽的广州市增城区，在校本科生 2.2万多人，是一所财经特色鲜

明，经、管、文、工、艺、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高等本科院校。 

学校由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香港浸会大学前

校长陈新滋教授任校长，秉承“创百年名校，育华夏英才”的办学理

念，以建设国内一流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民办大学为目标； 立足粤

港澳大湾区，面向全国，面向世界，为国家、 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

区域及中小型企业培养具国际视野，专业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。 

学校开设了 31个特色本科专业，涵盖了管理学、经济学、文学、

工学、艺术学、教育学等 6个学科门类。现有两个广东省省级重点学

科：广东省高校特色重点学科——会计学，广东省高校重点培育学科

——新闻传播学。 

学校致力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，不断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

和创新能力。建立“互联网+会计教学一体化改革实验区”，依托校企

协同育人平台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相结合，将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合理

配置，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掌握必备的、完整的、系统的技能和技术。

同时在校内投入逾千万元高标准、高水平建成经管学科跨专业综合仿

真实习、云计算、云桌面平台，以及大传播实验教学平台。 

13年以来，已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 4万多人。毕业生主

要在财经、金融、商贸、管理、语言、外事等领域就业，本科生初次

就业率连续 5年均在 96%以上, 初次就业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， 用

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率在 96%以上。 

学校先后荣获“广东省十佳独立学院”、“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优

秀院校”、“广东省最具就业竞争力独立学院”和“广东省最具综合

实力学院” 、“中国财经类独立学院排名第 4位”等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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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招生信息】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

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通知》(教港澳台厅函

„2019‟6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具体招生信息如下： 

一、 招生专业 

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审计学、网络与新媒体、汉语言文学、新闻

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广告学、英语、日语、学前教育、国际经济与贸

易、金融工程、经济统计学、国际商务、经济与金融、市场营销、物

流管理、旅游管理、行政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公共事业管理、计算

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电子商务、视觉传

达设计、环境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动画、数字媒体艺术、会计学（双语

班）、会计学（国际班）、国际经济与贸易（国际班）、国际商务（国

际班）、英语（国际班） 

二、 报名与录取 

(一) 报名条件 

1.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《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》及在台湾

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，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； 

2.参加 2019 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(以下简称

“学测”)，其中语文、数学、英文考试科目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

级以上（含均标）的台湾高中毕业生。 

(二) 报名时间和方式 

1.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9年 5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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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名方式： 

报名无需邮寄申请材料，学生可通过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招生

信息网（http://zs.gdhsc.edu.cn）了解相关信息，并下载招生简章

和申请表格。请将申请材料扫描后（标注“姓名-台湾免试生”字样），

在 2019年 5月 31日前发送至邮箱：147893983@qq.com。请考生在上

传材料扫描件时须确保电子文件清晰可读。 

请学生提供以下材料： 

1.免试生申请表（附件 1 下载），按要求填写打印后签字，上传

扫描件； 

2.台湾居民身份证或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及在台湾居住

的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； 

3.2019年学测成绩报告表扫描件； 

4.高中阶段的获奖证书或相关经历证明材料扫描件。 

5.电子版一寸免冠证件照（JPG格式）（标注“姓名-台湾免试生”

字样）。 

(三) 审核录取 

学校根据申请人“学测”成绩、综合情况等进行审核评定（免面

试）和择优录取，并将合格名单报送中国普通高校联合招生办公室审

核，申请办理录取手续；录取通知书于 7月进行发放。 

三、 收费标准 

被我校录取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注册时，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

学费、住宿费及其他费用，收费标准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同专业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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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，具体收费可在我校招生信息网查询。 

四、 入学及在校管理 

1.被我校录取的学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

注册； 

2.新生入校后须进行入学资格审查，凡不符合报名、录取条件或

弄虚作假者，将被取消入学资格； 

3.台湾地区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按我校本科学生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 奖学金制度 

台湾地区学生在读期间可申请教育部及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

奖学金。 

六、 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

身体健康状况要求：学校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

会最新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有关规定执行；

入学后，学校将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，对复查后发现不能进

行正常学习的考生，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。 

七、 学历证书及证书种类 

在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定的学分，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准予毕

业并颁发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毕业证书；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

的本科毕业生，授予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。 

八、 联系方式及其他 

学校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华商路 1号（邮编：511300） 

电 话：020-82666666、82629940、82668666（传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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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信息网：zs.gdhsc.edu.cn 

电子信箱：147893983@qq.com 

微信公众号：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招生办（hsxyzsb12621） 

其他：本简章内容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规定不一致时，以

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为准。 


